RRFHE

»

7

ERBE WSS

/_‘24 J1=3

Rt

Tt

e

Hme_

A=

i

i

e

114 & &

o/
e
=
Nl
sk
4R
A\ \

o8

=~
L



T
™
>~
She
|
&~
[}
s
peu]

O

BELEET S

2T A v ET Tseng, Hui-Wen

PAFE AR E G AFEEE . AR e

-

A AEA S B A e A T 2 R e
AEFERRYS -
.

— .

- CRFEAERERLGFEMBLFRE2 UM A 2 gk 22
i SRR X %%%@xﬁﬁiﬁgﬁ4§#ﬁ’ﬁ
%%%ﬁ%ﬂ?%%“&gipmv°Rﬁ%&]%%@%
AERPE 0 A RN R R R ¥ 101

R T2 E m Ao 4B A RIEGH1210F % 138 #rp

TP EFRANBRAFRTERN S BT e 2Rk YA

fez 4R35 ZIRBEIVAEFLLE BT i a sl P

o

oo P EFAFEECSI2TES T2 $295 7 LF P

ER

AL

\

-

¥

Az

=\

AR B G AR R
“Fﬁ7”%B§W£WFﬁ‘*&%gﬁ@
TRARINZ Je S PN R E R AR EAEGFRA E
RO I MPTRFIAEFREL ERL AR

i b A BRI EATE 495 9,978~ 5 & d £ B
A 2RI ER PRF FITIIS05 413 (7 F 2 %
FfFEI I AR FEMBEZIMAE: 2HEFERE - &

A

i

#=%



Sk

r;C)ﬁ
AApR
TRE

(w
&
i
04
4.

;P4 ) 2
=
~p

R A ped

-

T Ae

o~ AR PRAFE 0 BT T EZ S0P P" » 1 %;]%ré» A

ETRTHRIB R

- S Z
i g EN ® 114 # 10 ? 27 2
REFER TS ZERRE BB
e
113743 f F %245 F & %
Y5 MA a3 L
| T ﬁ#%g‘ﬁﬁ“%&iﬁﬂ%iﬁ BEGR|FAANLSHERAFT S Fa 77 R
1F K #LKTTiﬁ’J’ ,’%5}/\ ° BEE 23
el At pell3E R 2T F1TTT80
5 G2 & %ﬁﬂﬁ f:i 'if%ﬂ*‘i S I RfRG £ l% BAHREGFAILEET N Lo
AT R 4999, 9T8 A fRMIIBL 0 Jeut & | B4 o
iR ARA AT 2 BT A e o

b

i
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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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114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24號
債  務  人  高元益即高全益


代  理  人  蔡佩儒律師
債  權  人 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郭明鑑  
代  理  人  王姍姍、李惠娟


債  權  人 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
法定代理人  郭倍廷  




債  權  人 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
法定代理人  周添財  




債  權  人 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
法定代理人  陳佳文  








債  權  人  新加坡商艾星國際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曾慧雯 Tseng, Hui-Wen






上列當事人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 　 文
本件債務人清算財團之財產以如附表所示之內容進行。　
本件清算程序終結。
　　理　　由
一、按債權人會議得議決清算財團之管理及其財產之處分方法、營業之停止或繼續、不易變價之財產返還債務人或拋棄，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18條定有明文。次按法院不召集債權人會議時，得以裁定代替其決議；但法院裁定前應將第101條規定之書面通知債權人，復為同條例第121條第1項所明定。復按管理人於最後分配完結時，應即向法院提出關於分配之報告；法院接到前項報告後，應即為清算程序終結之裁定，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27條第1項及第2項亦定有明文。
二、本件債務人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，前經本院113年度消債清字第107號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在案，經調查後債務人有如附表所示之財產得列入清算財團之範圍，並於民國114年8月14日公告資產表在案。經本院斟酌清算財團之規模及事件之特性，且前於同年7月26日通知全體債權人本件清算財團所將採取之處分方式，依首揭規定，不再召集本件債權人會議，爰以裁定代替本件債權人會議之決議。
三、綜上，前揭財產價值共計為新臺幣49萬9,978元，已由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司執字第177780號強制執行事件將案款解送到院，是債務人清算財團之財產已全數變價完畢。本院審酌案件之複雜程度，認本件無選任清算管理人之必要，故清算財團之分配由本院為之，茲已將債務人清算財團之財產分配完結，有分配表暨領款通知書等在卷足憑，爰依上開規定裁定如主文。
四、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，以書狀向本院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，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,000元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4　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27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　楊勝傑　　
附表：
		113司執消債清第24號資產表

		


		


		




		編號

		財產

		處分方式

		備註



		1

		存款

		存款餘額僅新臺幣338元而無換價實益，應排除並返還予債務人。

		債務人於台北富邦銀行、華南銀行、中原大學郵局之存款。



		2

		保單解約金

		已由臺北地院113年度司執字第177780號強制執行事件辦理終止、並將解約金新臺幣49萬9,978元解繳到院，就此金額依債權表所載之比例實施分配。

		債務人對於國泰人壽之保險契約，業經辦理終止。










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
114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24號

債  務  人  高元益即高全益



代  理  人  蔡佩儒律師

債  權  人 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郭明鑑  

代  理  人  王姍姍、李惠娟



債  權  人 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

法定代理人  郭倍廷  





債  權  人 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

法定代理人  周添財  





債  權  人 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

法定代理人  陳佳文  









債  權  人  新加坡商艾星國際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曾慧雯 Tseng, Hui-Wen







上列當事人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　　主 　 文

本件債務人清算財團之財產以如附表所示之內容進行。　

本件清算程序終結。

　　理　　由

一、按債權人會議得議決清算財團之管理及其財產之處分方法、

    營業之停止或繼續、不易變價之財產返還債務人或拋棄，消

    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18條定有明文。次按法院不召集債權

    人會議時，得以裁定代替其決議；但法院裁定前應將第101

    條規定之書面通知債權人，復為同條例第121條第1項所明定

    。復按管理人於最後分配完結時，應即向法院提出關於分配

    之報告；法院接到前項報告後，應即為清算程序終結之裁定

    ，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27條第1項及第2項亦定有明文。

二、本件債務人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，前經本院113年度消

    債清字第107號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在案，經調查後債務人有

    如附表所示之財產得列入清算財團之範圍，並於民國114年8

    月14日公告資產表在案。經本院斟酌清算財團之規模及事件

    之特性，且前於同年7月26日通知全體債權人本件清算財團

    所將採取之處分方式，依首揭規定，不再召集本件債權人會

    議，爰以裁定代替本件債權人會議之決議。

三、綜上，前揭財產價值共計為新臺幣49萬9,978元，已由臺灣

    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司執字第177780號強制執行事件將案

    款解送到院，是債務人清算財團之財產已全數變價完畢。本

    院審酌案件之複雜程度，認本件無選任清算管理人之必要，

    故清算財團之分配由本院為之，茲已將債務人清算財團之財

    產分配完結，有分配表暨領款通知書等在卷足憑，爰依上開

    規定裁定如主文。

四、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，以書狀向本院司法

    事務官提出異議，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,000元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4　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27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　楊勝傑　　

附表：

113司執消債清第24號資產表    編號 財產 處分方式 備註 1 存款 存款餘額僅新臺幣338元而無換價實益，應排除並返還予債務人。 債務人於台北富邦銀行、華南銀行、中原大學郵局之存款。 2 保單解約金 已由臺北地院113年度司執字第177780號強制執行事件辦理終止、並將解約金新臺幣49萬9,978元解繳到院，就此金額依債權表所載之比例實施分配。 債務人對於國泰人壽之保險契約，業經辦理終止。 






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114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24號
債  務  人  高元益即高全益


代  理  人  蔡佩儒律師
債  權  人 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郭明鑑  
代  理  人  王姍姍、李惠娟


債  權  人 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
法定代理人  郭倍廷  




債  權  人 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
法定代理人  周添財  




債  權  人 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
法定代理人  陳佳文  








債  權  人  新加坡商艾星國際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曾慧雯 Tseng, Hui-Wen






上列當事人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 　 文
本件債務人清算財團之財產以如附表所示之內容進行。　
本件清算程序終結。
　　理　　由
一、按債權人會議得議決清算財團之管理及其財產之處分方法、營業之停止或繼續、不易變價之財產返還債務人或拋棄，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18條定有明文。次按法院不召集債權人會議時，得以裁定代替其決議；但法院裁定前應將第101條規定之書面通知債權人，復為同條例第121條第1項所明定。復按管理人於最後分配完結時，應即向法院提出關於分配之報告；法院接到前項報告後，應即為清算程序終結之裁定，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27條第1項及第2項亦定有明文。
二、本件債務人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，前經本院113年度消債清字第107號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在案，經調查後債務人有如附表所示之財產得列入清算財團之範圍，並於民國114年8月14日公告資產表在案。經本院斟酌清算財團之規模及事件之特性，且前於同年7月26日通知全體債權人本件清算財團所將採取之處分方式，依首揭規定，不再召集本件債權人會議，爰以裁定代替本件債權人會議之決議。
三、綜上，前揭財產價值共計為新臺幣49萬9,978元，已由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司執字第177780號強制執行事件將案款解送到院，是債務人清算財團之財產已全數變價完畢。本院審酌案件之複雜程度，認本件無選任清算管理人之必要，故清算財團之分配由本院為之，茲已將債務人清算財團之財產分配完結，有分配表暨領款通知書等在卷足憑，爰依上開規定裁定如主文。
四、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，以書狀向本院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，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,000元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4　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27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　楊勝傑　　
附表：
		113司執消債清第24號資產表

		


		


		




		編號

		財產

		處分方式

		備註



		1

		存款

		存款餘額僅新臺幣338元而無換價實益，應排除並返還予債務人。

		債務人於台北富邦銀行、華南銀行、中原大學郵局之存款。



		2

		保單解約金

		已由臺北地院113年度司執字第177780號強制執行事件辦理終止、並將解約金新臺幣49萬9,978元解繳到院，就此金額依債權表所載之比例實施分配。

		債務人對於國泰人壽之保險契約，業經辦理終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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債  權  人  新加坡商艾星國際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曾慧雯 Tseng, Hui-Wen







上列當事人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　　主 　 文

本件債務人清算財團之財產以如附表所示之內容進行。　

本件清算程序終結。

　　理　　由

一、按債權人會議得議決清算財團之管理及其財產之處分方法、營業之停止或繼續、不易變價之財產返還債務人或拋棄，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18條定有明文。次按法院不召集債權人會議時，得以裁定代替其決議；但法院裁定前應將第101條規定之書面通知債權人，復為同條例第121條第1項所明定。復按管理人於最後分配完結時，應即向法院提出關於分配之報告；法院接到前項報告後，應即為清算程序終結之裁定，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27條第1項及第2項亦定有明文。

二、本件債務人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，前經本院113年度消債清字第107號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在案，經調查後債務人有如附表所示之財產得列入清算財團之範圍，並於民國114年8月14日公告資產表在案。經本院斟酌清算財團之規模及事件之特性，且前於同年7月26日通知全體債權人本件清算財團所將採取之處分方式，依首揭規定，不再召集本件債權人會議，爰以裁定代替本件債權人會議之決議。

三、綜上，前揭財產價值共計為新臺幣49萬9,978元，已由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司執字第177780號強制執行事件將案款解送到院，是債務人清算財團之財產已全數變價完畢。本院審酌案件之複雜程度，認本件無選任清算管理人之必要，故清算財團之分配由本院為之，茲已將債務人清算財團之財產分配完結，有分配表暨領款通知書等在卷足憑，爰依上開規定裁定如主文。

四、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，以書狀向本院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，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,000元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4　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27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　楊勝傑　　

附表：

113司執消債清第24號資產表    編號 財產 處分方式 備註 1 存款 存款餘額僅新臺幣338元而無換價實益，應排除並返還予債務人。 債務人於台北富邦銀行、華南銀行、中原大學郵局之存款。 2 保單解約金 已由臺北地院113年度司執字第177780號強制執行事件辦理終止、並將解約金新臺幣49萬9,978元解繳到院，就此金額依債權表所載之比例實施分配。 債務人對於國泰人壽之保險契約，業經辦理終止。 





